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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動態價

格穩定措施，指本公司依

本辦法規定退回所適用

契約之新進買賣申報。 

本辦法所適用之契約

如下： 

一、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價指數期貨契

約」。 

二、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價指數小型期貨

契約」。 

三、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電子類股價指數期

貨契約」。 

四、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

數期貨契約」。 

五、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未含金融電子類股

價指數期貨契約」。 

六、本公司「富時臺灣證券

交易所臺灣 50 指數期

貨契約」。 

七、本公司「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股價指

數期貨契約」。 

八、本公司「櫃買富櫃 200

指數期貨契約」。 

九、本公司「東京證券交易

所股價指數期貨契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動態價

格穩定措施，指本公司依

本辦法規定退回所適用

契約之新進買賣申報。 

本辦法所適用之契約

如下： 

一、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價指數期貨契

約」。 

二、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價指數小型期貨

契約」。 

三、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電子類股價指數期

貨契約」。 

四、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

數期貨契約」。 

五、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未含金融電子類股

價指數期貨契約」。 

六、本公司「富時臺灣證券

交易所臺灣 50 指數期

貨契約」。 

七、本公司「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股價指

數期貨契約」。 

八、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

約」。 

 

一、修正第二項： 

(一 )配合本公司富櫃

200、東證、道瓊、

標普 500 及那斯達

克 100 等期貨契約

納入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適用範圍，增

訂本項修正條文第

八款至第十二款。 

(二)本項現行第八款移

列修正條文第十三

款。 

二、適用本辦法之期貨契

約因組合式買賣申報

所衍生之買賣申報不

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

施，爰修正第四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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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十、本公司「美國道瓊工業

平均股價指數期貨契

約」。 

十一、本公司「美國 S&P 

500 股價指數期貨契

約」。 

十二、本公司「美國那斯達

克 100 股價指數期貨

契約」。 

十三、本公司「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

契約」。 

本辦法適用於前項契

約之單式買賣申報，及要

求同時成交不同契約之組

合式買賣申報。 

本辦法於集合競價、

鉅額交易或本條第二項第

一款至第十二款契約因組

合式買賣申報所衍生之買

賣申報者，不適用之。 

 

 

 

 

 

 

 

 

 

 

 

 

 

 

本辦法適用於前項契

約之單式買賣申報，及要

求同時成交不同契約之組

合式買賣申報。 

本辦法於集合競價、

鉅額交易或本條第二項第

一款至第七款契約因組合

式買賣申報所衍生之買賣

申報者，不適用之。 

 

第三條 本公司依業務規則

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產生新進買賣申報之決

定價格時，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退回該買賣申

報： 

一、新進買進申報之決定

價格高於即時價格區

間上限。 

二、新進賣出申報之決定

價格低於即時價格區

第三條 本公司依業務規則

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產生新進買賣申報之決

定價格時，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退回該買賣申

報： 

一、新進買進申報之決定

價格高於即時價格區

間上限。 

二、新進賣出申報之決定

價格低於即時價格區

配合第二條第二項第八

款移列同條項第十三款，

爰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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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下限。 

三、新進買進申報之一部

或全部因無可成交之

賣出申報致不能產生

決定價格，且新進買

進申報價格高於即時

價格區間上限。 

四、新進賣出申報之一部

或全部因無可成交之

買進申報致不能產生

決定價格，且新進賣

出申報價格低於即時

價格區間下限。 

前項新進買賣申報之

決定價格，於第二條第二

項第十三款契約之新進組

合式買賣申報，指其各組

成契約買賣申報之決定價

格。 

(以下略) 

間下限。 

三、新進買進申報之一部

或全部因無可成交之

賣出申報致不能產生

決定價格，且新進買

進申報價格高於即時

價格區間上限。 

四、新進賣出申報之一部

或全部因無可成交之

買進申報致不能產生

決定價格，且新進賣

出申報價格低於即時

價格區間下限。 

前項新進買賣申報之

決定價格，於第二條第二

項第八款契約之新進組合

式買賣申報，指其各組成

契約買賣申報之決定價

格。 

(以下略) 

第四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基準價，於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契約

之單式買賣申報，訂定方

式如下： 

(以下略) 

第四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基準價，於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七款契約之

單式買賣申報，訂定方式

如下： 

(以下略) 

因應本條單式買賣申報

之基準價訂定方式，其適

用契約為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契約，

爰第一項酌予修正。 

第五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基準價，於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契約

之組合式買賣申報，訂定

方式如下： 

一、開盤後第一筆基準價

依下列順序決定： 

第五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基準價，於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至第七款契約之

組合式買賣申報，訂定方

式如下： 

一、開盤後第一筆基準價

依下列順序決定： 

修正第一項： 

一、因應本條組合式買賣

申報之基準價訂定

方式，其適用契約為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

款至第十二款契約，

爰本項序文酌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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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均有開盤

集合競價成交價時，

採到期日較遠契約之

開盤集合競價成交價

減到期日較近契約之

開盤集合競價成交

價。 

(二)前目規定不能決定

基準價時，由本公司

參酌標的指數價格、

指數成分股除息影響

點數、國內外相關商

品價格等資訊決定

之。 

 

 

 

 

 

 

 

 

 

 

 

 

 

 

二、開盤後第二筆至收盤

前最後一筆基準價，依

下列順序決定： 

(一)本公司決定基準價

時點之前一筆成交

(一)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均有開盤

集合競價成交價時，

採到期日較遠契約之

開盤集合競價成交價

減到期日較近契約之

開盤集合競價成交

價。 

(二)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中，到期

日較近契約無開盤集

合競價成交價時，採

到期日較遠契約之開

盤集合競價成交價減

到期日較近契約之開

盤參考價。到期日較

遠契約無開盤集合競

價成交價時，採到期

日較遠契約之開盤參

考價減到期日較近契

約之開盤集合競價成

交價。 

(三)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均無開盤

集合競價成交價時，

採到期日較遠契約之

開盤參考價減到期日

較近契約之開盤參考

價。 

二、開盤後第二筆至收盤

前最後一筆基準價，依

下列順序決定： 

(一)本公司決定基準價

時點之前一筆成交

正。 

二、為使組合式買賣申報

開盤後第一筆基準

價計算能更貼近市

況，當組合式買賣申

報組成契約有任一

契約無開盤集合競

價成交價時，由本公

司另行決定之，爰增

訂本項修正條文第

一款第二目，並刪除

現行第一款第二目

及第三目。 

三、另倘遇本公司交易系

統、交易資訊傳輸系

統發生故障或中斷

或其他因素導致宣

布暫停交易，為使組

合式買賣申報恢復

交易後第一筆基準

價計算能更貼近市

況，當組合式買賣申

報組成契約有任一

契約無集合競價成

交價時，由本公司另

行決定之，爰增訂本

項修正條文第三款

第二目，並刪除現行

第三款第二目及第

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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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並符合下列條件： 

1.其成交時點距決定

基準價之時點未超過

本公司所定一定時

間。 

2.其成交價介於本公

司所定有效委買委賣

中價上下一定範圍以

內。但無有效委買委

賣中價時，須介於前

一筆基準價上下一定

範圍以內。 

(二)無符合前目規定之

前一筆成交價時，採

有效委買委賣中價。 

(三)前二目規定均不能

決定基準價時，由本

公司參酌標的指數價

格、指數成分股除息

影響點數、國內外相

關商品價格等資訊決

定之。 

三、開盤後遇本公司交易

系統、交易資訊傳輸系

統發生故障或中斷或

其他因素導致宣布暫

停交易，則恢復交易時

第一筆基準價訂定方

式如下： 

(一)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均有集合

競價成交價時，採到

期日較遠契約之集合

競價成交價減到期日

價，並符合下列條件： 

1.其成交時點距決定

基準價之時點未超過

本公司所定一定時

間。 

2.其成交價介於本公

司所定有效委買委賣

中價上下一定範圍以

內。但無有效委買委

賣中價時，須介於前

一筆基準價上下一定

範圍以內。 

(二)無符合前目規定之

前一筆成交價時，採

有效委買委賣中價。 

(三)前二目規定均不能

決定基準價時，由本

公司參酌標的指數價

格、指數成分股除息

影響點數、國內外相

關商品價格等資訊決

定之。 

三、開盤後遇本公司交易

系統、交易資訊傳輸系

統發生故障或中斷或

其他因素導致宣布暫

停交易，則恢復交易時

第一筆基準價訂定方

式如下： 

(一)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均有集合

競價成交價時，採到

期日較遠契約之集合

競價成交價減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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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近契約之集合競價

成交價。 

(二)前目規定不能決定

基準價時，由本公司

參酌標的指數價格、

指數成分股除息影響

點數、國內外相關商

品價格等資訊決定

之。 

 

 

 

 

 

 

 

 

 

 

 

 

 

 

 

前項第二款所稱有效

委買委賣中價，指本公司

依決定基準價時點之最佳

五檔買賣報價價格與數

量，計算符合一定口數及

一定買賣價格差距範圍之

委託量加權平均買進價格

及賣出價格之簡單算術平

均數；買賣價格差距範圍，

為委託量加權平均賣出價

較近契約之集合競價

成交價。 

(二)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中，到期

日較近契約無集合競

價成交價時，採到期

日較遠契約之集合競

價成交價減到期日較

近契約於暫停交易前

最後一筆基準價。到

期日較遠契約無集合

競價成交價時，採到

期日較遠契約於暫停

交易前最後一筆基準

價減到期日較近契約

之集合競價成交價。 

(三)組合式買賣申報之

各組成契約均無集合

競價成交價時，採到

期日較遠契約於暫停

交易前最後一筆基準

價減到期日較近契約

於暫停交易前最後一

筆基準價。 

前項第二款所稱有效

委買委賣中價，指本公司

依決定基準價時點之最佳

五檔買賣報價價格與數

量，計算符合一定口數及

一定買賣價格差距範圍之

委託量加權平均買進價格

及賣出價格之簡單算術平

均數；買賣價格差距範圍，

為委託量加權平均賣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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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減委託量加權平均買進

價格。 

 

格減委託量加權平均買進

價格。 

 

第六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基準價，於第二條第二項

第十三款契約之單式買

賣申報，以選擇權評價模

型並參酌下列條件訂定

之： 

(以下略) 

第六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基準價，於第二條第二項

第八款契約之單式買賣

申報，以選擇權評價模型

並參酌下列條件訂定之： 

 

(以下略) 

配合第二條第二項第八

款移列同條項第十三款，

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退單點數，於第二條第二

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契

約之訂定方式如下： 

(以下略) 

第七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退單點數，於第二條第二

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契約

之訂定方式如下： 

(以下略) 

因應本條退單點數之訂

定方式，其適用契約為第

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

十二款契約，爰第一項酌

予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退單點數，於第二條第二

項第十三款契約之單式

買賣申報，訂定方式如

下： 

(以下略) 

第八條 本辦法第三條所稱

退單點數，於第二條第二

項第八款契約之單式買

賣申報，訂定方式如下： 

 

(以下略) 

配合第二條第二項第八

款移列同條項第十三款，

爰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遇國內外期貨或現

貨市場漲幅逾本公司所

定之一定比率時，對於第

二條第二項第十三款契

約，一般交易時段之買權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與賣

權即時價格區間下限之

退單點數，得放寬為前條

第一項規定之二倍。 

遇國內外期貨或現貨

市場跌幅逾本公司所定之

一定比率時，對於第二條

第九條 遇國內外期貨或現

貨市場漲幅逾本公司所

定之一定比率時，對於第

二條第二項第八款契約，

一般交易時段之買權即

時價格區間上限與賣權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之退

單點數，得放寬為前條第

一項規定之二倍。 

遇國內外期貨或現貨

市場跌幅逾本公司所定之

一定比率時，對於第二條

配合第二條第二項第八

款移列同條項第十三款，

爰第一項至第三項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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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十三款契約，一

般交易時段之買權即時價

格區間下限與賣權即時價

格區間上限之退單點數，

得放寬為前條第一項規定

之二倍。 

前二項規定，於本公

司開盤後取得第二條第二

項第十三款契約中所有到

期契約當盤最新波動度，

或依第十條第三項宣布調

整即時價格區間時，不適

用之。 

 

第二項第八款契約，一般

交易時段之買權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與賣權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之退單點數，得

放寬為前條第一項規定之

二倍。 

前二項規定，於本公

司開盤後取得第二條第二

項第八款契約中所有到期

契約當盤最新波動度，或

依第十條第三項宣布調整

即時價格區間時，不適用

之。 

 

 


